
附件5
药食同源商品进口用途证明

XX海关：

XX公司进口药食同源商品XX等XX个品种（见附表），该企业已书面承诺仅作为本企业或提供给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作食品生产加工用途，不作为药品使用或作为药品生产原料，经各相关部门联合审查，同意企业本次进口该类商品，无需办理进口药品通关单。

特此证明。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自贸片区管理委员会                                                         
（加盖管委审批专用章）                  

年   月   日                    

附表：

进口企业名称：

	序号
	商品名称
	进口数量
	进口国家
	通关口岸
	合同号
	备注

	
	
	
	
	
	
	

	
	
	
	
	
	
	




